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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对冠捷科技形成实际控制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09 年 6 月 29 日，本公司正式完成了对中国长城计算机（香港）控股有

限公司（简称“长城香港”）的收购。截至目前，长城香港持有冠捷科技有限公司

（简称冠捷科技）370,450,000 股，合并本公司原直接持有的冠捷科技

200,000,000 股，本公司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共持有冠捷科技 570,450,000 股，

约占冠捷科技股权的 27.02%，为其第一大股东。 

现冠捷科技董事会成员 13 人，其中 7 人为本公司及其联系人士的高级管理

人员。经与本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沟通确认，至此本公司拥有被投资单位冠

捷科技董事会半数以上表决权，形成了对冠捷科技的实质性控制，应当纳入合并

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。这将给本公司财务方面带来如下影响： 

（一）形成实质性控制的财务处理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-长期股权投资》准则，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

的权益性投资，即对子公司投资，采用“成本法”进行核算。因此，本公司对冠

捷科技投资的财务核算将由“权益法”变为“成本法”，并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

规定将冠捷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 

（二）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

1、本公司在合并冠捷科技报表前，对冠捷科技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

核算。在达到实质性控制的情况下，本公司在购买日应由权益法转为成本法核算，

并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依据会计准则进行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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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在编制合并报表的情况下，冠捷科技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数据将加入本

公司合并报表。 

母公司报表采用成本法核算冠捷科技投资；当收到现金分红时作为“投资收

益”核算，与原先权益法下按持股比例计算享有冠捷科技权益的“投资收益”相

比，将会发生变化。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二OO九年十一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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